《市科技局关于印发<沈阳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专项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一、细则形成的背景
沈阳市出台了《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提出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，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作为产学研用融合的科技创新合作组织，应予大力支持，不断提升其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。
二、出台的目的
以绩效评价为引领，以奖金支持为抓手，推动联盟健康发展。
三、主要举措
1.实施原则。

鼓励发展，自愿参加，择优支持。
2.实施重点。
组织联盟创新绩效评价，重点围绕5个方面展开，主要是：运行管理，包括联盟组织机构建设运行、管理制度建设执行、保障成员利益制度建设执行情况等；服务产业，包括研究制定产业规划、专业服务平台建设、提供行业服务、提供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服务、推广创新成果、向政府主管部门上报相关信息情况等；创新活动，包括履行联盟合作协议、承担重大项目、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标准制定、联合攻关、协同创新情况等；创新绩效，包括取得技术创新成果、掌握核心技术、形成技术标准、形成知识产权、产生经济社会效益情况等；交流合作，包括开展技术交流和培训、参加国内外展会和项目对接会、参加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重大活动情况等。

3.实施路径。

联盟在市科技局备案——参加市科技局组织的联盟绩效评价——市科技局根据联盟绩效评价结果择优支持。

4.实施主体。

市科技局负责联盟备案、联盟绩效评价和联盟专项计划的组织实施。

5.支持政策。

以上一年度联盟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择优支持(数量不超过参评的30%，最多20家），给予联盟牵头单位最高20万元奖励。

